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104年度
「歷史漫步—風華再現大稻埕」夏令營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4年3月27日北市教中字第10433653100號函 

    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
(1) 提供暑期正當營隊活動，充實學生多元假期生活。

(2) 結合文史課程，深化學生在地關懷、認同與文化欣賞概念，達到寓教於樂之優質學習效果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。
五、活動時間：104年7月8日(三) 。
六、參加對象：臺北市國中七升八、八升九年級學生。
七、招生人數：30人（外校報名以每校2名為限，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，額滿為止）。
八、報到地點：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（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1號）。
九、活動地點：臺北市民權國民中學及大稻埕商圈。
十、活動費用：課程免費，學員僅需自行負擔當天午餐費80元（報到時繳交）。
	時間
	活動內容
	負責單位
	地點

	08:00~08:30
	報到
	民權國中團隊
	民權國中
視聽教室

	08:30~09:00
	始業式

課程活動說明
	民權國中團隊
	民權國中
   視聽教室 

	09:00~10:00
	大稻埕風華—
過去、現在與未來
	陳士元老師
	民權國中
   視聽教室 

	10:00~12:00
	漫步大稻埕

深度探訪一
	文史導覽工作者
	大稻埕商圈

	12:00~13:00
	午餐—
品嘗大稻埕美食
	民權國中團隊
	 

	13:00~15:00
	漫步大稻埕

深度探訪二
	文史導覽工作者
	大稻埕商圈

	15:00~16:00
	 小隊分享時間
	民權國中團隊
	

	16:00~16:30
	結業式
	民權國中團隊
	民權國中
   視聽教室 


十一、活動內容：
十二、報名方式：

  （一）外校同學一律採團體報名：由各校彙整報名名單，並依推薦順序(名額不足時依序號順序錄取)，填寫附件一、二，統一於104年6月24日（星期三）前傳真報名，傳真後請電話確認。名額有限，將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（以傳真時間為準）。傳真電話：2586-3809，查詢電話：2593-1951轉121。

  （二）校內學生有意報名者，自即日起洽學務處索取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(附件二)，依報名順序錄取，額滿為止。
  （三）公佈錄取名單：104年6 月26日(五)公布同學錄取名單，請逕上臺北市立民權國中網站（http://www.mqjh.tp.edu.tw）查詢。錄取名單並將於6月26日(五)前傳真或電話通知各錄取學生之學校。
 十三、注意事項：

   （一）報到當天學員請繳交80元午餐費用。
   （二）參加學生凡未按時報到、中途離隊或遇特殊狀況，請提前告知。
   （三）如因天候或重大因素之影響而變更行程，由本校通知另行安排。
   （四）如有素食者或特殊疾病者，請於報名表中註明。
   （五）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及雨具。
十四、經費：由本校104年度相關預算支應。
十五、本實施計畫陳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附件一       
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104年度「歷史漫步—風華再現大稻埕夏令營」
團體報名表
學校：臺北市立             國民中學     

	序號
	性別
	姓名
	出生

年月日
	身分證字號
	家長姓名
	緊急聯絡
電話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
報名人數：學生共      人  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處室主任：_______________ 校長：_____________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

備註：

1. 本團體報名表及學生個人報名表請各校承辦人於104年6月24日（三）前傳真報名（FAX：2586-3809），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（以傳真時間為準）。
2. 104年6月26日(星期五)公告錄取學生名單，請報名學生及學校承辦人逕上臺北市立民權國中網站（http://www.mqjh.tp.edu.tw）查詢，錄取名單並另將於6月26日(星期五)前傳真或電話通知各錄取學生之學校。
附件二      
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104年度「歷史漫步—風華再現大稻埕夏令營」
學生個人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
	學校名稱
	
	班級
	  年  班  號
	性別
	□男  □女

	姓  名
	
	飲食
	□葷  □素
	E-mail
	

	生  日
	年   月   日
	身份證字號
	

	聯絡地址
	

	家長姓名
	
	電話
	
	手機
	

	家長

同意書
	本人同意子女

         國中     年     班     號 學生             
 參加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104年度國中「歷史漫步—風華再現

大稻埕夏令營」 活動，活動期間，願意遵守團體紀律及相關規定，接受師長指導。
   特此證明。

            此致

  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（請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 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特殊需求

事項
	


※如有相關問題，請洽民權國中學務處：2593-1951分機12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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